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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近日有

媒体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不要！“白菜价”股权遭员工弃领》的文章，

文章称：5月 3日，公司股权激励议案获董事会通过，激励价格为 6.435

元/股，与公司在二级市场 14.61 元/股的价格相比，堪称“白菜价”。

更让人费解的是，面对如此福利，仍有包括董事长在内的 16 位高管

放弃认购，而“无人认领”的股票数量占总激励计划的 40%。 

    一、澄清说明   

（一）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包括董事长在内的 16 位高管放弃认

购”实际情况为：  

该 16 位人员中：王春芳先生，现任当代东方董事、董事长。 

徐佳暄现任公司董事，兼任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总经理。 

上述二人为公司董事，其余 14 人为公司员工； 

（二）媒体报道中提到的“王春芳、徐佳暄等 16 人因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也放弃认购部分限制性股

票”实际情况为： 

1、王春芳放弃认购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主要基于以下原

因：董事会授予王春芳先生本次股权激励的份额主要是对其勤勉履行

董事长职责的激励，但王春芳先生自愿放弃本次认购，出于如下几点



考虑：（1）、由于其是当代东方的实际控制人，当代东方的经营业绩

和股价与其利益已高度相关，为了避免对王春芳本人同时做为股东和

管理层双重身份采用双重激励削弱本次当代东方的激励效果，王春芳

先生向董事会提出自愿放弃认购本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2）、当代

东方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策略要求当代东方不断引进新的人才，王

春芳先生放弃认购本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是为当代东方后续引进人

才和持续激励留出空间。（3）、本次股权激励釆用的是向激励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授予方式，王春芳先生放弃认购本次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有利于避免股本规模一次性扩张过大从而在短期内摊薄上市公司

每股收益，更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王春芳先生充分的考虑

到了公司未来的发展以及更好的激励员工与增强核心员工的团队凝

聚力，让所有员工更有归属感，王春芳先生自愿放弃了本次认购额度。 

2、徐佳暄女士为公司董事，同时任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总经理。根据公司与其签署的《经

营管理与业绩保证备忘录》约定，对其超额业绩已制定了奖励措施，

为了避免采用双重激励削弱本次当代东方的激励效果，徐佳暄女士自

愿放弃本次股权激励认购，徐佳暄女士让渡了本次认购额度，也是为

更好的激励员工与增强核心员工的团队凝聚力，为未来分批次更大限

度激励核心员工。 

3、除王春芳与徐佳暄二位高管外，其他 14 人未参与认购的原

因主要是在公司 2015 年 11 月 9 日公司六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员工股权激励草案》后至本次授予日期间，有部分员工离职,



同时公司按照《员工股权激励草案》规定的公司绩效考核办法，对员

工进行了年度业绩考核，部分人员因未达到绩效考核要求未予授予本

次股权激励股份。 

4、为更好的激励员工，增强员工凝聚力，本次股权激励，公司

预留了股权激励股票池，对未来符合激励要求的员工和业绩超出预期

的员工给予授予股权激励或增加股权激励。 

二、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董事王东红先生已完成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目

前共计持有公司 1,667,138股。 

通过本次股权激励，员工对公司增强了信心与公司凝聚力，公

司董事长王春芳先生携全体员工，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公司治理及公司

业务拓展，更好的服务和回报广大股东。 

三、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5 日                                                                                                                                                                                                                                                                                                                                                                                                                                                                                                                                                      




